
附件 1

贵州民族大学值班期间执行值班补助
实施办法(试行)

第一条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《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

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》及省委省政府实施意见精

神，根据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三部门关于党政机关

工作人员值班期间执行值班补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黔人社

通〔2019〕22 号）规定，对执行节假日值班的工作人员发放

值班补助。现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值班补助执行对象

值班补助的发放对象为我校在编在册在职人员。

第三条 值班补助执行范围

（一）为完成上级部门或学校部署，在法定节假日、重

要时期（国家、省、市举办重大会议或活动期间）、敏感节

点（重大节日、纪念日及重大事件等敏感节点）安排工作人

员在固定场所值守处理公共事务；

（二）为处理突发性重大事件，必须利用工作日以外时

间工作的；

（三）因其他特殊情况必须用工作日以外时间值班的。

第四条 各部门（学院）应严格控制值班时间和人数，

保证工作效率，保障教职工正常休息时间。确因工作需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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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教职员工在工作日之外值班的，可按本办法标准发放值

班补助。

第五条 属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支付值班补助

（一）正常工作时间内，参与学校运动会、各类评估和

审评活动、创建达标活动、全校性会议以及其他活动等工作

的，不计值班补助。

（二）考务工作按学校有关规定和标准支付相应的考务

费的，不另计值班补助。

（三）超课时量按学校有关规定和标准支付相应的超课

酬，不另计值班补助。

（四）带学生参加实习实践活动、竞赛活动按学校有关

规定支付补助或奖励，不另计值班补助。

（五）其他有特定经费或包干经费支持的工作任务或某

特殊岗位，相关人员已得到一定形式补偿的，学校不再支付

值班补助。

（六）工作人员出差，一律按有关规定报销差旅费，不

另计值班补助。

第六条 学校值班补助支付标准

承担值班的工作人员，按天发放值班补助，标准为每人

每天不超过 120 元，每人每月最多不超过 720 元。

第七条 学校值班补助的申请与支付

（一）申请：各部门（学院）应事先向分管（联系）校

领导报告，填写《贵州民族大学值班补助申请表》，并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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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事由、值班人员和值班时间等。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、

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审核后,报送校长办公室备案。

（二）支付：工作结束后，将《贵州民族大学值班补助

发放表》和《贵州民族大学值班补助申请表》交由分管（联

系）校领导审核和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签字后，送校财务处

核准支付。

第八条 值班补助的纪律与管理

（一）各部门（学院）要做好值班记录，并严格管理，

自觉接受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各部门（学院）人员的值班情况，应主动在本部

门公布，学校可通过一定方式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或公

示。

（三）若出现谎报、虚报值班时间及值班事宜等情况的，

将追回补助，并追究当事人和部门负责人的责任。

（四）严禁假借值班补助的名义发放奖金、津贴、节日

补助及其他福利，一经查处，要严肃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。

第九条 经费来源

值班补助所需经费从学校事业经费中列支,并纳入学校

绩效工资统一管理。

第十条 本实施办法自 2019 年 7月 1日起实施（试行），

原学校有关值班补助的规定同时废止。本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由学校人事处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
